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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題：因應本市防疫工作，本局重申自 5月 12日期暫停各校校園

場地開放；倘前已簽約或租用者，依原訂合約並加強防疫工作】

　　本局重申各校校園場地開放務依據本局 110年 5月 11日函，本

市高中以下學校(國小、國中及高中)之室內、外校園場地，平日、假

日一律暫停開放(不含社區大學)，避免外部人員入校引發不必要之感

染風險。

惟學校已出租之場地，考量民眾權益及租用契約約定事項，學校

仍得依原契約約定期間期滿後始暫停場地開放，並得與租借單位協商

雙方合意後提前終止場地租借。持續租借者務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

範，遵守室內 100人及室外 500人之限制，並且採實名制、梅花座及

加強消毒。

另因應昨(12)日疫情升溫，本土確診高達 16例，北北基皆出現不

明感染源的社區感染，已符合第三階段的管制層級，臺北市政府昨日

宣布，即刻進入「準第三階段」防疫工作，爰市府及本局主辦的活動

在 6月 8日前已取消或延期。惟部分簡章已公告進行報名及考試之事



項(例如教師甄選、術科測驗等)，涉及民眾權益及後續學生升學管道，

仍維持辦理，並加強防疫措施，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範。

另報載本市某高中昨(12)日提供場地辦理外縣市教師研習，經了

解本次研習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4月即辦理租用並委託國立

彰化師範大學於 110年 5月 12日(星期三)上午 10:00-12:00於市立松

山高中行政大樓三樓大會議廳辦理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

級中等學校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學計畫申辦說明會」，現場共計 60

名人員參與，參與人員全程配戴口罩，並於校門口配合量測體溫及填

寫健康聲明書，落實實名制，說明會現場採梅花座方式，本次研習係

於中午 12時結束，並由彰化師範大學提供餐盒予參與人員，未於研

習現場進行用餐。


